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係依據發展觀光條例第三十六條授權，於

九十三年二月十一日訂定發布並於一百零五年三月十八日第一次修正。

本次係為配合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及保險法之修正，爰修正本辦法，重

點如下：

一、有關配置合格救生員規定，刪除「開放性水域」之文字。(第九條

第一項及第三項)

二、有關傷害保險給付項目，將「殘廢」給付之文字修正為「失能」

給付。(第十條第三項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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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九條  水域遊憩活動管
理機關得視水域遊憩活
動管理需要，訂定活動
注意事項，要求帶客從
事水域遊憩活動或提供
場地、器材供遊客從事
水域遊憩活動者配置合
格救生員及救生(艇)設
備等相關事項。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
機關應擇明顯處設置告
示牌，標明活動者應遵
守注意事項及緊急救難
資訊。
    帶客從事水域遊憩
活動者，違反第一項注
意事項有關配置合格救
生員及救生(艇)設備之
規定者，視為違反水域
遊憩活動管理機關之命
令。

第九條  水域遊憩活動管
理機關得視水域遊憩活
動管理需要，訂定活動
注意事項，要求帶客從
事水域遊憩活動或提供
場地、器材供遊客從事
水域遊憩活動者配置合
格開放性水域救生員及
救生(艇)設備等相關事
項。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
機關應擇明顯處設置告
示牌，標明活動者應遵
守注意事項及緊急救難
資訊。
    帶客從事水域遊憩
活動者，違反第一項注
意事項有關配置合格開
放性水域救生員及救生
(艇)設備之規定者，視
為違反水域遊憩活動管
理機關之命令。

配合教育部一百零七年七
月十一日修正之「救生員
資格檢定辦法」第三條已
刪除救生員分類，不再區
分開放性水域救生員或游
泳池救生員，修正本條第
一項及第三項有關配置合
格救生員規定，刪除「開
放性水域」之文字。

第十條  帶客從事水域遊
憩活動具營利性質者，
應投保責任保險並為遊
客投保傷害保險；其提
供場地或器材供遊客從
事水域遊憩活動而具營
利性質者，亦同。

前項責任保險給付
項目及最低保險金額如
下：
一、每一個人體傷責任

之保險金額：新臺
幣三百萬元。

二、每一意外事故體傷
責任之保險金額：
新臺幣二千四百萬
元。

三、每一意外事故財物
損失責任之保險金
額：新臺幣二百萬

第十條  帶客從事水域遊
憩活動具營利性質者，
應投保責任保險並為遊
客投保傷害保險；其提
供場地或器材供遊客從
事水域遊憩活動而具營
利性質者，亦同。

前項責任保險給付
項目及最低保險金額如
下：
一、每一個人體傷責任

之保險金額：新臺
幣三百萬元。

二、每一意外事故體傷
責任之保險金額：
新臺幣二千四百萬
元。

三、每一意外事故財物
損失責任之保險金
額：新臺幣二百萬

配合一百零七年六月十三
日修正之保險法第一百三
十一條第一項：「傷害保
險人於被保險人遭受意外
傷害及其所致失能或死亡
時，負給付保險金額之
責。」之規定，將本條第三
項第二款之「殘廢」給付之
文字修正為「失能」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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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四、保險期間之最高賠

償金額：新臺幣四
千八百萬元。

    第一項傷害保險給
付項目及最低保險金額
如下：
一、傷害醫療費用給

付：每一遊客新臺
幣三十萬元。

二、失能給付：每一遊
客新臺幣二百五十
萬元。

三、死亡給付：每一遊
客新臺幣二百五十
萬元。

元。
四、保險期間之最高賠

償金額：新臺幣四
千八百萬元。

    第一項傷害保險給
付項目及最低保險金額
如下：
一、傷害醫療費用給

付：每一遊客新臺
幣三十萬元。

二、殘廢給付：每一遊
客新臺幣二百五十
萬元。

三、死亡給付：每一遊
客新臺幣二百五十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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